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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願景 

一、銀行工作小組改革架構圖 

建構具國際競爭力之金融環境及管理機制，全面提升我國金融機構競爭力 

改革目標 

授信品

質良質

化 

問題金

融機構

處理有

效化 

銀行經

營效率

化 

金融監

理健全

化 

類

別 

 

建構有效處理銀行

逾期放款機制 
加速處理問題金融

機構 
營造銀行有利經營

環境 
強化金融監督管理 改革

議題 

 

四
、
改
進
擔
保
品
拍
賣
制
度
及
公
司
重
整
、
破
產
機
制 

一
、
修
正
「
行
政
院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設
置
及
管
理
條
例
」，
擴
大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規
模
與
用
途 

二
、
採
行
有
效
措
施
，
加
速
降
低
銀
行
逾
期
放
款
比
率 

 

三
、
修
正
「
銀
行
資
產
評
估
損
失
準
備
提
列
及
逾
期
放
款
催
收
款
呆
帳
處
理
辦
法
」
有
關
銀
行
業

逾
期
放
款
之
定
義
、
銀
行
業
授
信
資
產
之
分
類
，
及
依
分
類
規
定
提
列
備
抵
呆
帳
之
標
準 

 

五
、
運
用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收
購
金
融
機
構
之
不
良
債
權
，
加
速
降
低
金
融
機
構
逾
放
比
率
，
以
改

善
整
體
金
融
機
構
之
體
質 

三
、
儘
速
完
成
資
產
證
券
化
相
關
法
規
之
訂
定 

 

四
、
改
進
擔
保
品
拍
賣
制
度
及
公
司
重
整
、
破
產
機
制 

二
、
鼓
勵
銀
行
金
融
創
新
，
並
簡
化
申
請
作
業 

四
、
擴
大
存
款
保
險
差
別
費
率
級
距
及
於
適
當
時
機
提
高
保
費
，
並
訂
定
我
國
存
款
保
險
賠
款
準

備
金
之
最
低
目
標
值
，
以
累
積
存
款
保
險
基
金 

一
、
加
速
公
營
銀
行
民
營
化
，
及
加
速
出
售
已
民
營
化
銀
行
之
公
股
股
權 

四
、
建
立
金
融
控
股
公
司
之
金
融
子
公
司
與
非
金
融
控
股
公
司
之
金
融
機
構
間
之
公
平
競
爭
環
境 

二
、
強
化
銀
行
資
本
適
足
率
不
足
之
立
即
糾
正
措
施 

 

三
、
配
合
新
巴
塞
爾
資
本
協
定
，
修
訂
「
銀
行
資
本
適
足
性
管
理
辦
法
」 

三
、
如
期
結
束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全
額
保
障
制
度
，
貫
徹
恢
復
原
有
存
款
保
險
限
額
保
障
機
制 

一
、
儘
速
完
成
「
行
政
院
金
融
監
督
管
理
委
員
會
組
織
法
」
之
立
法 

一
、
對
於
金
融
檢
查
調
整
後
淨
值
為
負
之
金
融
機
構
，
加
速
處
理
使
其
退
出
市
場
，
其
資
產
負
債

缺
口
由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彌
平 

對
於
金
融
檢
查
調
整
後
淨
值
為
負
之
金
融
機
構
，
促
其
加
速
退
出
市
場
，
其
資
產
負
債
缺
口
由
金

融
重
建
基
金
彌
平 

 

二
、
對
於
金
融
檢
查
調
整
後
淨
值
為
正
，
惟
資
本
不
足
，
無
力
增
資
，
但
有
經
營
價
值
之
金
融
機
構
，
得
由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以

特
別
股
參
與
增
資
，
使
金
融
機
構
之
資
本
適
足
率
達
百
分
之
八
規
定
及
提
高
備
抵
呆
帳
覆
蓋
率
率
，
必
要
時
，
並
促
成
合

併 

具

體 

改

革

建

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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